梁财社〔2021〕156号

梁河县财政局下达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曩宋乡卫生院、大厂乡中心卫生院、九保乡卫生院、河西乡卫生院、平山乡卫生院、小厂乡卫生院、勐养镇卫生院、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
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保障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顺利开展，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局关于下达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1〕194号），现下达你们单位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65.33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科目；政府及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人均补助标准提高至79元，为便于各县市安排下达资金，该项资金下达表中已明确原基本公共服务12项资金额度，其中包括2020年提标的5元全部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社区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和2021年新增的5元可统筹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资金。请结合本地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并使用好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保质保量完成基本公共卫生各项工作任务。
三、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项目名称为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 Z195110010005，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帐目清晰、流向明确。已形成实际支出的资金要据实反映资金安排情况。
四、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落实基层公共卫服务投入责任，按照中央和省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并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截留、挤占、挪用或改变资金用途。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对相关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确保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五、请各单位收到项目纸质指标文件3个工作日内，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工作。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

附件：1.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下达表
2.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分配表
3.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1月18日
          　　　　           
附件1：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下达表
单位：万元
	单位
	2019年底
人口数
（万人）
	基本公卫12项
（含人均5元用于基层疫情防控）
	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管理
	医疗服务价格与成本监测
	妇幼卫生
	全年合计
	本次下达合计

	
	
	应下达数
	提前
下达数
	结算数
	应下达数
	提前
下达数
	结算数
	应下达数
	提前
下达数
	结算数
	应下达数
	提前
下达数
	结算数
	
	

	梁河县
	16.23
	193.14
	125.54
	67.6
	19
	19
	0
	
	
	
	19.32
	21.59
	-2.27
	231.46
	65.33






附件2：
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金额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13.6218

	曩宋乡卫生院
	10.2124 

	大厂乡中心卫生院
	3.6550

	九保乡卫生院
	6.0910

	河西乡卫生院
	8.3854

	平山乡卫生院
	7.1236

	小厂乡卫生院
	4.3742

	勐养镇卫生院
	7.3204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5462

	疾控中心
	0.00 

	妇幼保健院
	0.00 

	合  计
	65.33 


提前下达资金指标文号：梁财社〔2021〕52号，备注说明：妇幼保健院基本公卫12项2.27万元资金指标在梁财社〔2021〕52号妇幼卫生项目资金中分为，基本公卫12项目2.27万元，妇幼卫生19.32万元。
附件3：
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州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年度目标
	目标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为城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服务，将0-6岁儿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孕产妇、原发性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结核病患者列为重点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目标2：2021年，确保贫困人口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目标县市覆盖率达80%以上，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80%以上，农村妇女增补叶酸服用率达到90%以上，营养包有效服用率达到90%以上，当年免费地中海贫血筛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90%以上，儿童眼健康档案建档率90%以上，全州遗传代谢病性疾病筛查率达到92%以上，全州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到90%以上，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80%以上。
目标3：完成全省医疗服务价格与成本监测数据上报，对全省医疗服务价格提出意见及建议。
目标4：每年在每个试点村（居、社区）按年龄结构确定70—90个有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不具备健康素养的居民，在每个试点村（居、社区）聘用1名预备健康干预员（健康宣传员、引导员），通过规范化、同质化培训考评，培养为正式健康干预员（健康宣传员、引导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0%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70%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80%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85%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0%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65%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65%

	
	
	
	贫困地区“两癌”检查目标县市覆盖率
	≥80%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80%

	
	
	
	基本避孕药具随访率
	≥80%

	
	
	
	农村妇女增补叶酸服用率
	≥90%

	
	
	
	营养包有效服用率
	≥90%

	
	
	
	当年免费地中海贫血筛目标人群覆盖率
	≥90%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性疾病筛查率
	≥92%

	
	
	
	儿童眼健康档案建档率
	≥90%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96%

	
	
	
	试点县社区健康干预覆盖率（%）
	≥75%

	
	
	
	试点社区健康干预人数（人）
	≥70

	
	
	
	医疗服务价格与成本监测网络成员单位每年完成数据上报次数
	

	
	
	质量指标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60%

	
	
	
	2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6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80%

	
	
	
	肺结核病患者管理率
	≥90%

	
	
	
	试点县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幅度（百分点）
	≥3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持续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